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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湖南省燃料电池汽车加氢站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人民政府，省有关单位：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湖南省燃料电池汽车加氢站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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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燃料电池汽车加氢站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湖南省燃料电池汽车加氢站建设管理工作，助力氢能产业、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结合湖南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_Hlk97817525]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加氢站，是指为燃料电池汽车的储氢瓶充装氢燃料的专门场所，包括单独建设的加氢站、加氢合建站和制氢加氢一体站。加氢合建站除加氢以外的加油、加气等部分适用其原有规定。
[bookmark: _Hlk120020220][bookmark: _Hlk120011851][bookmark: _Hlk120011933]第三条  省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应急管理、市场监管、消防救援、气象等部门按照职能职责协同推进，并指导各市州相关职能部门具体实施规划、立项、审批、验收、监管等工作。
（一）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加氢站布局规划编制工作，制定促进加氢站发展的相关政策，负责加氢站项目立项审批（备案）工作；
[bookmark: bookmark6]（二）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将经批准的加氢站布局规划按程序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并依法做好规划许可和用地审批等工作，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等手续；
[bookmark: _GoBack]（三）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加氢站工程的施工设计文件审查、施工许可和质量安全监管，办理加氢站项目的施工许可及竣工验收备案，负责加氢站建设项目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
[bookmark: bookmark10]（四）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制氢部分的安全管理，负责加氢站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审查、安全生产事故救援、事故调查、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备案管理等工作；
[bookmark: bookmark11]（五）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加氢站特种设备和计量器具的安全监督管理，负责对加氢站销售的氢气质量实施监督管理，依法核发加氢站的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
（六）消防救援机构负责对加氢站运营企业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七）气象部门负责加氢站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bookmark: _Hlk120020207]（八）加氢站的主管部门由各市州人民政府指定，负责统筹加氢站的建设、运营监管等，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对加氢站经营备案开展联合审查等工作；
（九）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二章  建设管理
第四条  加氢站项目的新建、改建、扩建，应当依法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遵循以下审批流程：
（一）立项审批
发展改革部门按照属地原则对加氢站建设项目实施核准或备案管理。
（二）规划用地审批
建设单位应向自然资源部门申请项目用地规划许可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自然资源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实施供地。具体如下：
1.新建加氢站、需要扩大用地面积的加氢合建站以及在现有加油（气）站红线范围内改（扩）建加氢设施，新增建（构）筑物的，应依法依规办理用地规划许可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2.现有加油（气）站红线范围内改（扩）建加氢设施但不新增建（构）筑物，原已办理加油（气）站用地规划许可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无需再办理加氢站用地规划许可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三）建设审批
住建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要求，依法开展加氢站工程项目消防设计审查、施工许可审批工作，审批通过的核发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气象部门依据《气象灾害防御条例》《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开展加氢站工程项目的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工作，审核通过的出具核准文件。
（四）竣工验收
加氢站项目竣工后，由建设单位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进行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合格后，还应按照《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规定向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消防、雷电防护装置、环境保护设施、职业病防护设施等专项验收由建设单位向属地职能部门申报。
第五条  加氢站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和湖南省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收集、整理项目建设各环节的文件资料，建立健全项目建设档案。
第三章  运营管理
第六条  对外经营的加氢站在投入运行前，应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取得《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应向加氢站主管部门申请对外经营备案，加氢站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对加氢站经营备案情况开展联合审查，审查合格出具《加氢站对外经营备案告知书》。
第七条  对外经营的加氢站应具备以下条件：
[bookmark: bookmark12]（一）经依法登记的企业，站点布局应符合加氢站布局规划；
（二）有符合国家标准的设施设备。
1.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生产、储存、输配、供应、计量、安全等设施设备。
2.工程建设符合法定程序，竣工验收合格并依法备案。
（三）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有固定办公场所、经营和服务站点等。
（四）有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健全的经营方案。
安全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设施设备安全巡检检测制度、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制度、质量检测制度、岗位操作规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安全宣传培训制度等。
经营方案主要包括：企业章程、发展规划、工程建设计划，用户发展业务流程、故障报修、投诉处置、质量保障和安全用气等服务制度。
（五）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专业培训。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加氢站应当按照《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气瓶安全技术规程》（TSG23）等有关规定为燃料电池汽车提供车用气瓶充装服务。加氢站只能通过加氢机向汽车储氢瓶加氢，禁止向其他容器加氢，禁止在站外加氢，不得为储氢瓶超期未检验、定期检验不合格的燃料电池汽车加氢。
第九条  加氢站应对进站氢气配送车辆进行管理并承担站内相应责任，不得接收无有效危险货物承运资质的配送车辆所配送的氢气入站。
第四章  信息化建设
第十条  加氢站运营企业须建立和使用加氢站数据采集和智能化管控平台，采用信息化技术对站内氢气设备运行、气瓶充装记录、氢气质量、安全监控、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等信息进行管理，并定期保存以下数据，其中音视频数据的保存时限不少于三个月；非音视频数据的保存时限不少于一年。
（一）氢气设备运行日志（运行参数，维护保养记录，检验标定记录）。
（二）充装、加注信息。
（三）氢气质量记录。
（四）安全监控系统数据（报警参数、音视频监控）。
（五）每车次加氢数量和当日氢气挂牌价。
（六）隐患、事故处置记录。
（七）应急演练记录。
（八）人员基础信息电子档案。
加氢站其他数据的采集应符合相关部门的监管要求。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加氢合建站，是指加氢站与加油站、加气站等设施两站合建或多站合建的场所的统称。
制氢加氢一体站，是指将制氢系统和加氢系统合建，为燃料电池汽车充装氢燃料的专门场所。
第十二条  本办法实施期间，如遇国家政策性调整，以调整后的国家政策为准。
第十三条  本试行办法自2026年 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一年。各市州加氢站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市州加氢站相关管理办法。
